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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務機密專欄

1）某甲將同仁某乙承辦中之公文
書洩漏給已退休同仁某丙，使
丙據以瞭解案件進度並行賄乙

Ⅰ.案情摘要

公務員某甲涉嫌接受已退休同仁某丙委
託，私自將同仁某乙承辦案件之公文書
外洩給丙。

丙得知案件辦理進度後便私下約乙到超
商碰面，除暗示乙違法辦理該案外，又
贈乙2台iPad平板電腦。

經乙將受丙行賄一事陳報至機關後，機
關亦發現甲洩密一事，隨即依涉嫌洩漏
國防以外秘密罪將甲移送地檢署偵辦，
另將甲調離現職，全力配合檢方偵辦。

涉嫌洩密之甲已被機關調職至其他單位，
後續並將面臨大過1支懲處。



Ⅱ.相關法令

刑法第132條第1項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
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
「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
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公務機密專欄

1）某甲將同仁某乙承辦中之公文
書洩漏給已退休同仁某丙，使
丙據以瞭解案件進度並行賄乙



Ⅲ.宣導事項

秉持勿枉勿縱精神，即時追究相關責任

機關倘遇有內部同仁疑似違反刑法瀆職罪
章案件，務必秉持勿枉勿縱精神，盡速釐
清案情並嚴加追查，以維護機關清廉、公
正形象並兼顧同仁權益。如經查明屬實，
適時策動涉案同仁自首及依相關刑事、行
政、民事或國家賠償法令追究責任，並採
取後續必要處置(如調離現職、辦理停職
程序等)，以杜類此情事再次發生。

強化機關同仁法紀教育宣導

透過辦理法紀教育宣導，宣導刑法、貪污
治罪條例、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等相關規
定，並輔以實務案例宣導，以強化機關人
員法治素養，避免違法事件再度發生。

一、公務機密專欄

1）某甲將同仁某乙承辦中之公文
書洩漏給已退休同仁某丙，使
丙據以瞭解案件進度並行賄乙



一、公務機密專欄

1）某甲將同仁某乙承辦中之公文
書洩漏給已退休同仁某丙，使
丙據以瞭解案件進度並行賄乙

Ⅲ.宣導事項

掌握機關人員風紀狀況及操守

針對與業者或非現職人員關係過於密切之
機關同仁，除適時瞭解其經辦業務進度與
辦理程序合法性外，並應落實平時考核或
重大案件複查機制，掌握其工作進度及日
常生活現況，機先預防違常情事發生。

辦理業務往來廠商之企業誠信座談

強化與機關有業務往來廠商之企業誠信理
念，可透過辦理企業誠信座談會，深化企
業廠商廉潔觀念，使其瞭解行賄罪之嚴重
性，建立貪污零容忍之全民反貪意識，透
過大眾抵制公務員不法索賄，並鼓勵廠商
挺身檢舉，共同維護清廉環境。



一、公務機密專欄

2）某甲洩漏稽查資訊予酒店業者
乙，供其躲避查緝

Ⅰ.案情摘要

某地檢署查出酒店業者乙定期行賄公務員
甲，公務員甲則藉由與同事聊天或聚餐等
機會探詢相關查緝資訊，並將所得訊息通
報予業者乙，使其於臨檢前能有所準備或
事先歇業，以規避查緝，公務員甲實已涉
犯刑法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

Ⅱ.相關法令

刑法第132條第1項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
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
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Ⅲ.宣導事項

強化同仁保密意識與法令認知

藉由實際案例進行貪瀆法令宣導，以提醒
同仁對於因職務或其他情形知悉之公務
訊息，應具備保密意識，避免作為日常談
資，俾落實公務機密或個人資料維護工作。

遇有異常打探應即時通報及查處

遇有同仁打探公務事項且經確認非公務需
要時，應即通報直屬主管與政風單位參處，
同時留意相關人員有無違常狀況；倘有違
(法)紀情事發生，即應積極追查以釐清案
情，並依法令追究行政、刑事、民事或國
家賠償等責任。

一、公務機密專欄

2）某甲洩漏稽查資訊予酒店業者
乙，供其躲避查緝



Ⅲ.宣導事項

落實職務輪調制制

機關應適時調整同仁之管轄區域或職掌業
務等，避免因久任一職而與轄管民眾或
業者過度熟稔，致增加洩密或貪瀆舞弊風
險

一、公務機密專欄

2）某甲洩漏稽查資訊予酒店業者
乙，供其躲避查緝



促參法BOT模式前置作業風險管理與防治之道

二、法務通訊-廉政交流網

①

②

資料來源：法務通訊第3226期



促參法BOT模式前置作業風險管理與防治之道

二、法務通訊-廉政交流網

③

④

資料來源：法務通訊第3226期



為守護我國重要公共建設品質，提供人民
優質的生活環境與提升國家競爭力，針對
國家重大建設、重要採購案，成立機關採
購廉政平臺，經法務部廉政署統計截至
113年9月6日止(明細表)，已開設廉政平
臺總計79案 (運作中61案，已完成17案，
1案政策重新規劃暫緩執行)總金額達1兆
8,097億餘元。

廉政平臺為機關建立跨域溝通的管道，讓
檢察署、廉政署及調查機關參與重大建設
案件的辦理過程，並引入專業機關及外部
專家學者、公民團體參與，秉持資訊透明
公開的精神，藉此排除外部勢力的不當干
預，營造公務員勇於任事的環境。

三、機關採購廉政平臺執行
現況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機關採購廉政平臺單一入口網站

https://gpip.aac.moj.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6
https://gpip.aac.moj.gov.tw/cht/index.php


為協助本局辦理土地開發案及捷運建設工程，
本局已成立：

1) 捷運土地開發案廉政平臺（111/04/11成立）

2) 捷運綠線GC04標土建工程機關採購廉政
平臺（113/03/20成立）

三、機關採購廉政平臺執行
現況

本(113)年度除已建置資訊揭露專區、召開聯
繫會議及相關宣導作為外，更預計於11月中
結合工程開工典禮辦理廉政平臺啟動儀式。

本局同仁如有相關工作執行疑義，

歡迎與本室聯繫討論！

~事先預防勝於事後補救~



四、近期新聞輿論剪報

1）前新豐鄉長賣官又圖利判
刑7年定讞須入獄

新竹縣新豐鄉前鄉長，於任內利用鄉公所
招募清潔隊員機會賣官，向2名應徵者收取
共100萬元賄款；另在疫情期間辦理口罩採
購案，授意鄉公所主秘及民政課長協助特
定業者得標圖利廠商。
二審高等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判處7年徒刑、
褫奪公權4年；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全案定
讞。

新聞來源：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4803168


四、近期新聞輿論剪報

2）涉詐領助理費15年達數百
萬 5連霸議員60萬交保

新北市議員涉嫌15年來利用人頭詐領助理費
數百萬元挪為私用，經移送複訊，士林地檢
署承辦檢察官深夜依貪污等罪諭令60萬元交
保。
該議員被查出，從2009年起至2024年4月間，
利用人頭詐領公費薪資再挪為私用，涉犯貪
污治罪條例中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
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與洗錢罪。

新聞來源：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4804070


有問題請撥內政部警政署專線165或官網查詢

【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政風室關心您】

釣魚連結要求認證盜用WhatsApp帳號

五、反詐騙宣導

113/9/23-113/9/29高風險業者

https://165.npa.gov.tw/#/

